
河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公办养老机构

接受慰问及捐赠管理基本规范》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民政局，航空港区社会事业局：

为进一步规范公办养老机构接受慰问、捐赠的物资和物品管

理，保护捐赠资助人、养老机构、机构入住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提高机构管理水平，特制定《河南省公办养老机构接受慰问及捐

赠管理基本规范》，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执行。

2025 年 7 月 24 日



河南省公办养老机构

接受慰问及捐赠管理基本规范

一、范围原则

1.对象范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向养老机构提供

资金或物品等形式的支持和帮助，包括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

赠送现金、食品、日用品、医疗仪器设备，以及其他赠品等活动。

2.接受原则。养老机构接受捐赠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

权益，不得接受附有影响公平竞争条件的捐赠，不得以任何方式

索要、摊派或者变相摊派。

二、接受方式

3.接受主体。养老机构必须以法人名义接受社会捐赠资助，法人

对接受慰问及捐赠等活动具体负责，所得物资由养老机构统一管

理。

4.接受登记。养老机构应建立接受捐赠登记制度，接受走访慰问

和社会捐赠资助现金、物品后，应立即登记造册，明确种类、规

格、数量、质量、价值、用途等。捐赠方提供有效凭证的，可按

凭证上标明的内容作为入账依据。

5.受赠物资。受赠物资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

占、挪用和损毁。

三、协议凭证

6.捐赠协议。捐赠方可以与养老机构就捐赠物资的种类、质量、

数量和用途等内容订立捐赠协议。



7.凭证开具。养老机构接受捐赠资助，应主动向捐赠方出具加盖

公章的合法、有效的收据或捐赠证明。

四、资产管理

8.物资保管。养老机构应建立受赠物资保管制度，应当依照国家

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将接受的捐赠物资纳入养老

机构资产管理。

9.固定资产。对捐赠物资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来物质形态的资

产，并达到规定价值的，应当确定为固定资产。

10.财产孳息。接受的捐赠财产及其增值属于公共财产，应纳入

养老机构资产和财务核算制度管理。

五、使用规范

11.建立制度。养老机构应建立受赠物资使用制度。及时、准确、

完整记录受赠物资的取得、分配、发放、领用等情况，并留存相

应凭证存档。

12.专款专用。受赠物资要统筹用于改善养老机构老人生活，

不得用于养老机构办公开支、工程款、工作人员工资福利等。

13.会议研究。大额资金、大宗物品的使用分配方案应按照规定

召开养老机构领导班子会议后实施。

14.尊重意愿。养老机构应当尊重捐赠方意愿，定向捐赠物资应

按照捐赠方意愿及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确需改变用途的，需征

得捐赠资助方同意。



15.分类处理。捐赠方要求慰问、捐赠的现金分发给老人的，要

根据老人意愿发放现金或者转账至银行卡、存折。对失能、失智

等无自主支配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应根据受赠额采购保障其个人

生活的物品。

六、信息公开

16.公开公示。养老机构应建立受赠物资公示制度，及时定期公

开接受的捐赠情况和受赠物资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职工和社

会监督。

17.按时报告。养老机构每年度应当向业务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受

赠物资的使用情况。


